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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法的计算、税负考量研究和实践中存在诸多误区，本文通过对几种误区的分析来说明各税负之间并不孤立

运行，一种税的税负往往取决于另一种税的税负结果，各税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税负的操作不应只考

虑单一税种、单一税法，而应进行税法整合，充分考虑到各税法之间的相互融通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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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综合税负认识误区谈税法知识整合问题

税法对公司课税的标的是公司行为，或者公司行为的经

济效果。依据中国税法，公司可能涉及的税种包括印花税、增

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

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企业所得税法等税种。

税收实践中，对于税收负担，我们通常习惯于从单一的税

种、单一的税率来进行判断：税率高，税负就重；税率低，税负

就轻。比如，一个是从事销售货物的公司（增值税一般税率

17%），另一个是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公司（营业税一般税率

3%），在同等条件下，人们会认为前者的税负较后者重。事实

果真如此吗？

其实，衡量公司税负的轻重，不能只看税率的大小，更要

看到税收的累积负担。因为现实中，对一个公司业务的征税，

往往是多环节征收，而不是单一税种和单一税率的简单运作。

税收实践中，一种公司业务课征一种税是常见的税法意

识误区；另外一个误区是，一项公司业务课征多个税种，但税

负为各种税的简单相加。在具体应纳税额的计算中，应纳税所

得额的确定也容易陷入认识误区。

一、“一种行为只涉及一个税种”的认识误区———税法的

孤立运行

在讲授和研究税法的过程中，教学和研究倾向于单个税

法的孤立讲解和研究。不太注重各税法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和

读者想当然的将不同的税法孤立起来，片面的理解真实的税

法运行。典型的例子是，在学习增值税时只知道增值税，到了

企业所得税法的学习时，增值税和营业税等的学习便忘记了。

根本不会意识到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还和企业所得税

有关。

本人在2008年上半年的税法授课中，曾经做过一个教学

实验。在不同的税法授课班级中，专门用同一个案例进行教学

（案例的形式有所变化，但实质近乎一致）。在营业税法的授课

中跟学生讲这个案例时，学生基本上能够判定出来，该公司应

该征收营业税；讲到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时，学生能

准确地识别出来，该公司应该课征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

附加；在印花税法的授课中，绝大部分学生知道该公司应该缴

纳印花税；最后，在企业所得税法的讲解中，学生也能识别出

该公司应该课征企业所得税。

在期末考试复习时，我以此案例为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学生对此案例的分析，根本无法统一意见。有的说只征收营业

税，有的说既征营业税又征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

有的说只征企业所得税，有的说只征印花税，竟然没有一个

学生能准确地说出该案例涉及的所有税种。我授课的对象为

财经院校的财会类专业学生，是属于税法意识较高的人群。但

就是这类人群，对税法的理解也显狭隘，更何况社会中的普通

公众。

二、“应纳税额确定时将税率简单相加”的认识误区

在税法的教学和研究中，还有一个学生经常产生的误区。

在教学中真正让学生明白总的应纳税额如何计算，并不容易。

学生已经习惯对公司行为和业务在单一税法下进行计算，形

成了“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伊税率”思维。学生认为真正决

定公司税负的是不同税种之间的税率，把公司涉及税种的不

同税率简单相加，便可以看出公司真正的税负。

下表是一个学生针对公司应予承担的税负而专门制作的

公司税负表，通过该表该学生进而得出中国公司税负过重，逃

税、避税实属无奈之举。这种税务处理方法，时常发生在学生

的作业和税法学习者的记录中。

针对上述“公司税负表”，值得肯定的是，公司业务之税负

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一税法之内，而考虑到了税法之间的联系，

意识到了税法整合。但问题显然不如表中显示的那般简单，化

妆品公司的税负确实高达82%，烟草公司的税负确实高达

108%或88%吗？若真如此的话，公司的生产、销售、管理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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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而来，公司员工工资从何而来？纳税人创立公司为何？难

道只是为纳税吗？这显然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理念相违

背。问题皆出自应纳税额的计算口径，这是公司涉税的另一

误区。关于应纳税额的计算口径，如下问题值得注意（以化妆

品公司为例）：

1援 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的计算口径。在进行应

纳税额的计算时，我们习惯了“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伊税

率”的税法思维。为此，在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的应

纳税额计算时，习惯于运用上述公式：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

育费附加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伊税率，即城市维护建设税

与教育费附加应纳税额=100伊（7%+3%）=10（元）。然而，城市

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的计税依据，不为公司之应纳税所

得额，应以应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额为计税依据。正确

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之和越（17+30）伊（7%+3%）

越4.7（元）。

2. 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口径。表中，应纳企业所得税额的

计税依据直接为应税所得。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

则之相关规定，企业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

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应从企业所得税之应纳税所得

额中扣除。只有扣除了可以扣除的税金后，应纳税所得税才

可以充当应纳税额的计税依据。因此，企业所得税之应纳税

所得额越100-30-4.7越65.3（元）。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之应纳税

额越65.3伊25%越16.325（元）。

3. 增值税的计算口径。在增值税的计算过程中，习惯将

增值税的应纳税额等同于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依据增值税法

的相关规定，在增值税中“应纳税额越销项税额原进项税额”。

从公式便可看出，增值税的应纳税额确定，不只取决于销项

税额，还与进项税额相关。上述公司的税负表，并没有考虑到

增值税的进项税问题。将上述三个税种的计算口径纠正后，

公司的税负可以降低不少。

三、误区背后的税法知识整合问题

案例：某运输公司2010年3月份取得国内货运收入250 000

元，装卸搬运收入35 200元，当月还承揽了一项国际运输业

务，全程收费38 000元，其中境外运输业务转给境外一运输单

位，并支付境外承运单位运费20 000元。运输公司从事运输业

务损耗的成本费用为88 000元。该公司真实的税负如何？公司

总的应纳税额如何确定？

税负分析：该运输公司需缴纳的税种有营业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及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具体计

算如下：

（1）营业税。营业额=250 000+35 200+（38 000-20 000）=

303 200（元）；应纳税额=303 200伊3%=9 096（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纳税人实际缴纳的营

业税额=9 096（元）；应纳税额=9 096伊（7%+3%）=909.6（元）。

（3）印花税。运输费金额=250 000+35 200+（38 000-

20 000）=303 200（元）；应纳税额=303 200伊0.5译=151.6（元）。

（4）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250 000+35 200+

38 000-20 000-88 000）-（9 096+909.6）=205 194.4（元）；应纳

税额=205 194.4伊25%=51 298.6（元）。

（5）运输公司总的应纳税额越9 096+909.6+151.6+51 298.6=

61 455.8（元）。

运输公司税负运行如下表所示，显然不只是单一税法的

孤立运行和税率的简单相加。

依照营业税法、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与教育费附加税法、印

花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之相关规定，该运输公司从事运输行

为应同时缴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印花

税和企业所得税。并不像习惯上认为的只缴纳营业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中的一部

分，其必须通盘考虑到整个税法在公司中的运行。在应纳税

额的计算口径上，应运用税法的知识整合理念，充分考虑到

各税法之间的相互融通和配合。

具体到此案例中，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之应纳

税额，依赖于公司实际缴纳的营业税额。企业所得税之应纳

税额，依赖于公司实际缴纳的营业税额和城市维护建设税额

与教育费附加额。

四、结语

公司涉税理论和实践存在着诸多误区，学习和研究者习

惯将税法孤立起来思考，直接将公司税负与税种的税率简单

相加画上等号。然而在税收立法和税收实践中，税法的运行

并不孤立，而是浑然一体。比如，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

加的应纳税额，依赖于公司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消费税额

和营业税额。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依赖于公司实际缴纳

的营业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额与教育费附加额等应纳税

额。正因如此，税负的操作不应只考虑单一税种、单一税法，

而应进行各税法整合，充分考虑到各税法之间的相互融通和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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